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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 2025 ）年度

单 位 名 称 深圳市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法定 代 表 人 李伟波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深圳市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1.贯彻执行工程建设有关质量、安全、
文明施工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
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负责在市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建的线性市政工程（地
铁及相应配套的管廊、燃气等）、城际铁路
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督工作。

2.抽查所监督工程的建设责任主体履
行质量、安全责任情况，并重点抽查涉及
工程地基基础、暗挖、高边坡、主体结构
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以及重大
风险源安全状况。

3.依法处理所监督工程的质量、施工
安全相关投诉、举报。

4.参与所监督工程的质量安全事故调
查处理。

5.完成市住房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任
务。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莲花路2030号安监

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伟波

开办资金 5500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全额核拨

举办单位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1442.6 1273.1

网上名称 无 从业人数 67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2025 年未变更《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2025 年，我单位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以登记宗旨为导向，规范履职、务实奋进，有序
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现将全年开展业务活动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程质量监督方面。开展了在监项目结构质量专项
检查工作，对建筑原材料、实体结构质量、管片及盘扣件等实
施常态化监督抽检，督促参建各方落实质量管理责任，有效推
动在监工程施工质量稳步提升。

（二）施工安全监督方面。开展了隧道工程、建筑起重机
械、防高坠、有限空间、临时用电及燃气等专项整治工作，对
起重机械实施全覆盖检测及前置审查，督促轨道水平运输车、
叉车等设备加装人脸识别、视频监控及报警等安全系统，全年
监督总里程约 592 公里、总投资约 4500 亿元的在监工程实现
质量安全生产形势平稳，获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省人社
厅联合授予“广东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三）文明施工管理方面。开展了建筑工地及工人宿舍区
环境清洁行动，持续强化文明施工及疫情防控“双防线”，积
极推进城市环境面貌品质提升，筑牢工地基孔肯雅热、登革热
疫情防线，有效改善了施工现场环境品质和务工人员工作生活
条件。

（四）监督机制建设方面。开展了制度修订完善和执法规
范化建设工作，制定并落实《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规定》《停
复工管理制度》，修订更新《监督执法检查制度》《突发事件报
告和处理制度》等，推动监督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
升。

（五）协同联动监督方面。开展了地下工程施工情况信息
共享和多方联动工作，督促在监项目按月汇总施工进度、重大
风险隐患及需属地协调解决事项并报送区有关部门，形成沟通
顺畅、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有效保障了在监工程及周边环境
安全。

（六）党建引领业务方面。开展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工
作，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监督，推动党建工作与质量
安全监督、文明施工管理等业务工作同频共振、互促共进，为
各项业务活动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效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无。



接受捐赠

资助及其

使用情况

无。


